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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宁波生活垃圾分类的对策研究 

课题组 

摘要：近年来，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 生态保护和资源再利用的需求变得日益强烈。生活垃圾分类虽是一桩

民生小事， 却是社会发展大事。宁波作为“五连冠” 的文明城市和沿海开放发达城市， 理应将垃圾分类放到全市工作的重中

之重中来， 立足基础， 借鉴经验， 从加强宣传引导、优化处理流程、完善法律政策和创新体制体制等方面下功夫， 不断提

升宁波垃圾分类的准确度、精细度和资源的再利用水平。 

关键词：绿色发展；垃圾分类；借鉴经验；对策建议 

宁波市信息中心课题组。（浙江宁波 315066） 

生活垃圾涉及千家万户, 是民生小事, 也是社会发展大事。为提升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精准化、制度化、规范化水

平, 本课题组在分析宁波生活垃圾分类现状的基础上, 借鉴国内外垃圾分类好的经验和做法, 研究提出加快推进宁波生活垃圾

分类的对策建议。 

一、宁波生活垃圾分类现状 

(一) 主要做法和成效 

宁波自 2013年启动世行贷款宁波市城镇生活废弃物收集循环利用示范项目以来, 垃圾分类收运体系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推进, 居民分类意识逐步提高。截至 2018年 3月, 宁波中心城区 667个小区共 39.75万户居民家庭参与了生活垃圾分类

活动, 分类覆盖面达到 82%,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提高至 82%以上;“垃圾去哪儿了”公益环保考察项目获得 2017年中国人

居环境范例奖。五年来, 宁波生活垃圾分类从无到有并挺进全国前列, 为实现全国文明城市“五连冠”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建立健全政策体系, 推进地方立法。2013 年 3 月和 2018 年 3 月, 宁波分别出台《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与循环利用

工作实施方案 (2013 年-2017 年) 》和《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2018 年-2022 年) 》, 并每年编制年度实施方案。同

时, 针对不同主体, 分类制定专项实施方案, 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现在,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条例》已被列入 2018年宁波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 

2. 加强基础能力建设, 引导分类收集。目前宁波 6座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建设已经全部开工, 其中, 东钱湖垃圾分类转运

站已竣工投用, 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建设中;建立了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单独收运专线, 中心城区已设立厨余垃圾收

运专线 8条, 有害垃圾集中储存点 8处;在住宅小区配套设置四类垃圾专用桶, 引导居民分类投放。此外, 在宁波高新区建立全

市首个垃圾分类主题公园, 集合了休闲、运动、观赏和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等功能。 

3. 鼓励多方探索创新, 提升收运效率。宁波积极推动社会化运作, 全面启动第三方评价咨询服务单位参与生活垃圾分类考

核评估的工作, 加强对各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专业化指导和监督;注重信息技术应用, 试点推进智慧收集, 如鄞州区以东柳

街道为试点, 率先在全市推出智能化垃圾分类系统, 通过线上 APP和线下子系统结合, 为垃圾分类高效管理提供支撑;探索“一

对一”引导机制, 如北仑区新碶街道米兰社区试点引入“客户联系制”, 由垃圾分类督导员、志愿者主动对接服务社区居民, 实

行积分制管理, 提升了垃圾分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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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居民垃圾分类整体意识不强, 分类投放准确率偏低。近年来, 宁波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认同度不断提升, 但垃圾

分类的参与率和准确投放率不高, 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政府热, 居民冷”的现象。一方面, 不少单位和居民的分类意识不高且

知识不够, 传统的“一桶包天下”的垃圾处置习惯在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性改观;另一方面, 居民的参与方式相对有限, 仅靠免费

提供分类垃圾桶和垃圾袋难以有效激发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机制创新还有待深化。 

2. 垃圾中后端处理网络尚未成形, 弱化了前端分类收集积极性。目前, 宁波“全流程”的垃圾分类处理设施网络尚在建设

过程中, 垃圾分类收集运输体系和末端处理处置设施配备尚不完善, 现有的厨余垃圾 (湿垃圾) 处理设施规模相对较小, 难以

满足日益增长的分类处理需要, 由此造成了垃圾中间混收混运、终端混合处置等问题时有发生, 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前端居民进

行垃圾分类投放的积极性, 甚至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3. 垃圾分类配套制度不健全, 工作合力有待加强。宁波关于垃圾分类的地方立法正在推进, 各方权责尚不明确, 带来了一

定的“监管难、执法难”等问题。同时, 政府部门横向和纵向之间的联动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配套政策不完善, 鼓励和引

导社会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参与垃圾分类的力度不够, 整体工作合力尚待凝聚。 

二、国内外相关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经验借鉴 

(一) 部分国家垃圾分类的先进做法介绍 

1. 日本:细致到严苛的垃圾分类。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 日本用了 40 多年的时间将垃圾分类的方法逐步细化, 从源头上

减少垃圾对环境的污染, 并进一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一是垃圾分类细致严谨。如横滨市政府印刷的 27页垃圾分类处理指导手

册上有 518 项条款, 即使是一个塑料材质饮料瓶的不同组成部分, 也会被划分到不同的垃圾类别。二是对垃圾收集时间有明确

规定。垃圾收集日和投放时间受到严格的限制, 如果错过了规定日期的指定时间, 就只能存放到下个收集日再进行投放。三是

对部分垃圾实行从量收费。一般情况下, 有害垃圾和资源垃圾的收运是免费的, 可燃烧垃圾和不可燃烧垃圾的收运则要按垃圾

体积付费, 市民通过到指定地点购买特制垃圾袋完成缴费。四是具备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法律制度, 规范

垃圾分类处理, 如《废弃物处理法》规定, 胡乱丢弃废弃物者将被处以 5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100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

60 万元) 。五是建立长期宣传引导机制。垃圾分类环保教育从娃娃抓起, 在幼儿园, 孩子就被教育吃东西不能剩下, 到了小学

高年级, 就让他们了解环境问题对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学校还会组织学生参观居住地的垃圾处理厂。六是建立以焚烧为主的垃

圾处理方法。由于土地面积狭小, 日本一直以来坚持以减少最终填埋量为主要处理方式, 80%的垃圾被焚烧处理, 5%左右被回收

利用, 仅 15%左右被填埋。 

2. 德国:注重立法更注重执法。德国早在 1904 年就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 到 2014 年, 全德国剩余垃圾量 (即未回

收的垃圾) 只占到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的 36%, 总回收率达 64%。一是实现全方位管理立法。1972年, 德国通过了首部《废物避

免产生和废物管理法》, 开始对垃圾进行环保有效处理, 至今累计出台相关法律 800 余项, 行政条例近 5000条, 实现从前端收

集到末端处理的全覆盖和全方位规范管理。二是实施“连坐式”惩罚机制。如果发现某一处垃圾经常没有严格分类投放, 将给

附近小区的物业管理员及全体居民发放警告信, 警告后仍未改善的, 则会提高这片居民区的垃圾清理费。三是设立环境警察。

德国每个城市下属辖区一般会有 5-10名环境警察, 每天开展专项巡逻, 每周不定期抽查各居民区的垃圾分类情况。四是建立高

循环利用的垃圾处理体系。在德国, 大多数垃圾被回收利用, 其次是填埋, 其余垃圾直接焚烧后发电。经统计, 垃圾回收利用、

焚烧、填埋分别占 57%、18%和 25%。 

3. 瑞典:垃圾处理系统全球领先。作为第一个进口垃圾的国家, 瑞典的垃圾再利用率高达 99%。其中, 36%回收使用、14%

用作肥料、49%焚烧产能, 仅 1%被填埋处理。一是强大的再加工循环能力, 通过垃圾焚烧产生的能源能够满足城市 20%的供暖需



 

 3 

要。二是注重环境保护。不断提升垃圾焚烧技术, 使得垃圾焚烧不产生二氧化碳、PM2.5 等有害物质。三是实行“押金回收制度”。

消费者将使用后的易拉罐、塑料瓶和玻璃瓶投入超市自动回收机后, 机器会自动吐出收据, 消费者按照收条上的数字到收银台

可以兑换现金, 以此引导消费者从源头减少垃圾。 

(二) 国内部分城市垃圾分类探索介绍 

1. 北京朝阳模式。2016年 7 月, “互联网+垃圾分类”的智慧垃圾分类模式正式落地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中社区, 12万户居

民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刷卡积分制度。一是垃圾桶有了专属身份卡。劲松中社区对试点区域内垃圾收集点进行了设施信息化改造, 

为全部垃圾桶嵌上带有防水功能的 NFC 电子标签, 通过对垃圾桶信息的实时采集, 可以随时查看分类垃圾流向, 从而进行有效

的溯源管理。二是实行积分兑换提升居民热情。通过积分累积, 居民可以兑换大米、卷纸、香皂等生活用品。居民也可通过微

信公众平台一键预约, 由工作人员亲自上门回收并计量生活垃圾。三是车辆安上一体机。区域内垃圾收运车都装上了车载一体

机, 实时采集车辆的位置、作业里程、收运桶数和收运量, 并借助理论收运量运算进行收运效率评估。 

2. 广东轻工模式。自 2014 年起,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内的生活区多了一批智能分类垃圾桶。住校的师生在分类垃

圾桶上刷一下学生卡或用户卡, 相应的分类投放口就会自动打开, 分好类的垃圾被投放后, 智能垃圾桶会记录投放者的身份及

投放时间, 并初步判断是否分类准确投放, 并给予相应积分。师生可以到学校商店用积分换购生活用品, 也可以代缴快递费用

等。 

3. 四川罗江模式。罗江的做法, 一是建立健全垃圾处置网络。按照“户定点、组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这一流

程规范运行, 通过户、组、村、镇、县五级环环相扣, 实现垃圾的无害化分类处理。二是建立群众广泛参与机制。村里垃圾实

行专人管理, 每人每月缴 1 元管理费。通过有偿服务, 村民开始主动关注垃圾治理效果, 自觉参与环境治理。同时, 全县组建

农村保洁清运队伍, 实现定人、定岗, 保障垃圾处理不留盲区和死角。 

4. 上海模式。上海在全国率先将垃圾分类行为与个人信用挂钩。2014 年, 上海市“绿色账户”信息化平台开通, 正式运行

生活垃圾分类激励机制, 居民通过垃圾分类获得的积分, 可兑换各种奖励, 如在静安区可以兑换区中心医院的专家号、游泳券、

舞蹈课程、垃圾桶、饭店抵用券等公共服务、消费优惠或者实物。居民若拒不开展垃圾分类的将纳入个人信用体系, 买房贷款

等方面将受阻。 

四、加快推进宁波生活垃圾分类的建议 

(一) 加强宣传引导, 提升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环保教育从娃娃抓起, 探索将垃圾分类等相关知识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坚持寓教于乐、融教于趣、化教于心, 以市民

喜闻乐见的形式, 引导下一代树立环保理念。同时, “以小搏大”, 通过孩子们的言行进一步影响带动家庭参与生活垃圾的分

类。同时深入开展垃圾分类进社区、进校园、进单位等专项行动, 以微视频、微短文、微语录等载体, 丰富宣传内容, 强化垃

圾分类知识的普及推广, 引导公众身体力行。 

(二) 优化处理流程, 健全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体系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规范收运流程, 着力解决好中间混收混运和终端混合处理等问题。在前端投放阶段, 制作并发放流程

清晰、内容明确、分类细致的指导手册, 推进手册进家庭、进单位, 并适时配套出台赏罚措施;在中间运输阶段, 探索建立分时

段运输方式, 根据全市各区垃圾产生情况, 分类制定收运专线, 配置特色鲜明的专门垃圾运输车, 推进定时、定点、定类垃圾

运输;在终端处置阶段, 加快建立和完善垃圾分类回收与再利用网络, 鼓励再生产企业通过“以旧换新”等方式, 以垃圾末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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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引导前端分类, 通过废品回收和垃圾收运融合、先期实施干湿简便分类、对有毒有害垃圾进行专业处理等举措, 妥善有

序推进垃圾分类处理。 

(三) 完善法律政策, 强化垃圾分类的制度保障 

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杭州等城市均已就垃圾分类出台了地方法规。 

在前期立法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 加快推动宁波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尽早出台, 明确主管部门、居民等相关主体权责, 

并探索将垃圾分类行为纳入个人信用体系, 强化制度约束。同时, 抓紧研究和配套出台法规中相关条款的具体操作实施细则, 

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如可考虑将部分具有一定危害性的产品生产厂家纳入垃圾分类责任圈, 要求在说明书中明确

产品后期处理方式, 改进商品包装, 并负责回收相关部件等, 以提高垃圾分类处理效率。 

(四) 创新体制机制, 激发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灵活运用奖惩双向激励机制, 提高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尽快谋划建立全市性绿色积分账户制度, 以社保

卡为基础, 确定个人账户信息, 建立积分兑换机制, 丰富兑换形式, 逐步扩大绿色积分在日常生活用品、基本公共服务和绿色

金融等领域的应用。积极推广智慧垃圾分类收运技术, 提高分类投放准确率。同时, 探索实施垃圾分类纳入信用体系的细化办

法, 在“芝麻信用分宁波加强版”的基础上, 研究增加垃圾分类相关内容的可行性。此外, 研究推进部分垃圾处置收费政策, 鼓

励和引导第三方机构参与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 不断完善多方参与的机制, 强化工作合力。 


